红河州卫计委2015年州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考试成绩及资格复审公告
红河州卫计委2015年州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考试工作已顺利结束，根据《红河州卫生局2015年州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简章》的规定，现将考试成绩及资格复审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考试成绩

红河州卫计委2015年州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考试成绩，已在红河人才网上进行公布，请各位考生自行查看。

二、最低合格分数线

按《红河州卫生局2015年州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简章》的规定，计算出总成绩后，此次招聘的总成绩最低合格分数线确定为65分。

二、资格复审

1、资格复审人员的确定

在总成绩达到最低合格分数线以上的人员中，按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与岗位招聘人数等额确定进入资格复审人员（名单附后）。

2、资格复审的时间和地点
时间：2015年7月25日上午8：30 下午至17：30。

地点：蒙自市朝阳路与天竺路交叉路口红河州卫计委二楼202室。

4、岗位资格复审的内容
主要是对照岗位信息，查验考生所持证件、证明材料与岗位要求是否一致。资格复审考生须提供以下证件：本人身份证、毕业证原件、学位证、学历认证报告原件、毕业生就业登记证或报到证原件及所报考岗位条件要求的相关证书原件，否则取消录用资格。
5、资格复审的程序和内容

资格复审必须是考生本人到现场，资格复审主要对照岗位信息表，查验考生所持证件、证明材料与岗位要求是否一致，并审核考生本人是否与报名系统中的照片一致。若出现资格复审不合格或自动放弃资格复审的，按照《红河州卫生局2015年州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简章》的有关规定进行递补，只进行一次递补。递补人员在红河人才网进行公示，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到红河州卫计委人事科参加资格复审。

附：红河州卫计委2015年州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进入资格复审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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